高明技校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第一节   引言

第一条  为确保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提高学校对火灾等消防突发事故的应急能力，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特制定本消防事故应急预案。
第二条  本预案适用于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各场所。
第二节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校消防指挥部 

总指挥    1名（由校长担任）

副总指挥  2名（由副校长担任）

下设：灭火组、通讯组、疏散组、救护组。

第三节 应急预案小组人员和工作程序
第四条  灭火组

1、灭火组人员组成  

组  长：1名    副组长：2名    组  员：学校义务消防队员。

2、灭火组工作程序

（1）当接到事故信息后，组长、副组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了解火情，查明火性和火势发展蔓延的方向，确定重点灭火范围和灭火路线，组织、指挥扑救工作。

（2）所有在校的学校义务消防队员要迅速携带灭火器等灭火工具赶到现场进行扑救。

（3）组织人员救援受伤、中毒人员并出重要物资，检查是否有人留在事故现场需抢救。

（4）做好事故现场的维持秩序，保护现场，以及协作公安进行勘查、取证工作。 

第五条  通讯组

1、通讯组人员组成

组  长：1名（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2名

组  员：校办公室、财务工作人员及门卫等 (学校义务消防队员除外) 人员。

2、通讯组工作程序

（1）当接到事故信息后，组长、副组长要迅速了解火情，第一时间用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报警，及时向校领导汇报，并组织好事故的通报工作，时刻保持与公安消防部门的联系。

（2）所有在校的校办公室、财务人员。要在三分钟内赶到学校大门口，做好从大门口到事故现场的车辆、人员疏导工作和引导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到现场的工作。

（3）协助做好事故现场的维持秩序，保护现场，以及协作公安进行勘查、取证工作。 

第六条  疏散组

1、疏散组人员组成

组  长：1名（教务科科长）    副组长：2名（教务科、学生科人员）

组  员：教务科、学生科工作人员及门卫等(学校义务消防队员除外) 人员。

2、疏散组工作程序

（1）接到事故信息后，组长、副组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了解火情，确定重点灭火范围和灭火路线，按照疏散图，有序地组织、指挥疏散工作，随时向总指挥报告疏散情况，并根据需要请求增援。

（2）有在校的教务科、学生科工作人员及门卫等人员，要在三分钟内赶到事故现场，按照疏散图，有序地指挥疏散人群的工作。
（3）做好有序地指挥疏散人群工作的同时。协助做好事故现场的车辆疏导工作，保证救援车辆出入通道畅通。
附：楼层疏散指挥人员名单：上课时，所在楼层上课的老师负责楼层通道的组织、指挥疏散工作。无上课时，教学楼北楼二楼何磊、三楼梁卡仔、四楼莫振发、五楼戴昌飞、六楼徐国宝、七楼何国全、八楼肖政添。教学楼南楼二楼郑万兴、三楼李敬忠、四楼关建忠、五楼罗卫东、六楼冯鸿琦、七楼陈建开、八楼王 荣。

宿舍疏散时，负责楼层值日的教师相应任楼层的组织指挥员。

疏散路线：教学楼：五、七楼班级及综合楼的走南楼梯，具体如下：505→504→503→502→501→705→704→703→702→701→D403→D503→D502。

四、六、八楼班级走北楼梯，具体如下：

401→402→403→404→405→601→602→603→604→605→801→802→803→804→805→806。

宿舍楼：女生走东楼梯，具体如下：304→305→306→307→303→302→301，4、5、6、7、8楼层按此相应舍号依低层到高层疏散。

男生走西楼梯，具体如下：312→311→310→309→308→313→314→315。4、5、6、7、8楼层按此相应舍号依低层到高层疏散。
第七条  救护组 

1、救护组人员组成

组  长：1名（学生科科长）    副组长：2名（学生科副科长、团委书记）

组  员：团  委、学生会干部。

2、护组工作程序

（1）接到事故信息后，组长、副组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了解伤员情况，组织、指挥救护工作。

（2）救护组人员要在三分钟内赶到事故现场，妥善照顾受伤、受惊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通知医疗机构，在医务人员到现场前做好伤员抢救工作。

（3）做好伤员登记工作，包括人数、姓名、性别、年龄、班别、救护医院、伤势情况等。

     四、报警程序和接警处置程序
     1、无论任何部门（人员）发现火情，现场人员和领近岗位人员应迅速利用灭火器材灭火，并立即向校办公室报警，和直接向公安消防队报警（119）。

     2、报警时要沉着冷静，要讲清楚以下内容：

     （1）报警人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电话；
     （2）失火的准确地理位置；

     （3）能够了解失火的情况，如起火时间、燃烧特征、火势大小、有无被困人员、有无重要物品、失火周围有何重要建筑、行车路线、消防车和消防队员如何方便地进入或接近火灾现场等等；

     （4）耐心回答“119”接警人员的询问。

     3、办公室接到报警后，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迅速组织义务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并及时通知事故发生部位的人员或电工切断着火部位的电源；

      （2）立即通知火灾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总指挥、副总指挥和通讯联络组，紧急赶往事故现场展开抢险灭火行动，同时核实报警内容情况是否正确，必要时再次向“119”报警，并派专人到校门前道口引导消防车快截到达事故现场。按本预案（四）的程序和措施组织疏散和扑救；

      （3）门卫值班人员在火灾事故期间，严格控制出入车辆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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